聊城金安新能源热力运营有限公司
热用户用热申请流程及手续

新增用户应于当年的4月1日到9月30日期间，向供热主管部门（聊城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公室）提出用热申请，经批准后到聊城金安新能源热力运营有限公司办理用热手续。
需要提供以下资料：
一、单位(集体）申请人 
1、开发建设单位填写《新用户接入系统审批表》；
2、提供建筑规划许可证；
3、开发项目（小区）规划平面图；
4、开发项目测绘或预测绘面积；
5、单项竣工验收时，建筑单位需提供业主信息（业主姓名、联系方式、房屋面积）；
6、开发建设单位应提供各楼室内采暖图纸。
二、散户申请人
1、新申请用户填写《新用户接入系统审批表》；
2、提供申请用户的身份证复印件；
3、提供既有建筑房产证复印件。


附件：
新用户接入系统审批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用户名称
	
	联系人
	

	
	
	电话
	

	情况说明
	地址
	

	
	居民面积
	
	计量方式
	

	
	办公、经营面积
	
	
	

	验收情况
	用户科意见
	

	
	运维部意见
	

	调度中心意见
	用户信息资料情况

	分管副总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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